土木水利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录取办法

公示期内，进入待录取名单范围内的考生可以联系博士生导师进行双向选择以确定最终拟录取名单；

若博士生导师在其招生计划范围内同意录取该考生，则考生将签名后《考生志愿表》扫描或拍照发回给导师；

博士生导师在考生发回的《考生志愿表》上签署“同意录取”意见及签名，并将考生与导师共同签名的《考生志愿表》扫描件或者拍照发给李老师邮箱（licm@scut.edu.cn）汇总登记，同时审核导师招收各类型博士生总数不超过其招生限额。
博士考生志愿表

	考生姓名
	拟录取专业

（土木水利/机械）
	报考类别

（定向或非定向）
	考生签名

联系电话
	导师意见及签名
	双选时间

（年/月/日）

	
	
	
	
	
	


注：本表双方签名后由导师发邮件至李老师邮箱。
